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花城广场立体景观项目劳务服务]
二、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490,00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此预算，否则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采购标的
（一）服务类​
1.服务内容：提供花城广场立体景观项目的构件安装、仿真植物安装及苗木绑扎摆放、养护等劳务服务工作。
服务清单：
	序号
	工种
	服务数量
	服务综合单价限价（元）
	合价（元）

	1
	电焊工
	28工日
	350
	9,800.00

	2
	构件装配工
	480工日
	340
	163,200.00

	3
	油漆工
	170工日
	320
	54,400.00

	4
	普工
	500工日
	260
	130,000.00

	5
	绿化工
	195工日
	280
	54,600.00

	6
	电工
	20工日
	330
	6,600.00

	7
	仿真植物
安装工
	210工日
	340
	71,400.00

	合计
	1603工日
	
	490,000.00


2.服务要求：
（1）供应商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依法开展用工管理。采购人和供应商不建立劳务派遣关系或类似关系，供应商应向其员工承担用人单位的全部责任。采购人不对供应商员工承担任何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用工单位的责任。
（2）供应商应做好服务人员用工管理，主要包括：日常管理（业务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用工管理和培训教育）。
（3）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立体景观构件安装、仿真植物安装及苗木绑扎摆放、养护等临时性工作劳务服务。
3.服务标准：按照要求提供符合要求的作业人员到指定地点工作，且项目工作成果质量评定达到合格等级。
4.服务期限：服务合同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5.服务人员配备：供应商需配备不少于3名专业人员。应熟悉立体景观构件安装、仿真植物安装及苗木绑扎摆放、养护等操作的基本技能，有一定数量的熟手技工人员，能较好地执行采购人现场安排的劳务服务工作，确保采购人现场作业质量。项目服务期间须按采购人计划安排到场人员。
（1）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对接本项目，要求具有园林或林业相关现场实施经验、管理经验。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本项目的综合管理、安全管理、调度管理、造价，并负责组织服务人员定期进行安全、业务、法律知识等必要的教育培训。
   （2）现场管理人员（1名）:负责本项目现场工人的管理，以及按实核算每月的工作内容、工日并提交相关工作报表供采购人审核。
   （3）安全管理人员（1名）：负责本项目安全管理，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电焊工、电工：负责本项目焊接及接电等相关作业，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四、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与地点：
[bookmark: _GoBack]交付时间：2025年12月3日18点00分（北京时间）
交付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428号
2.付款方式：
（1）劳务进度款按月支付，进度款金额为上月完成劳务作业量所对应劳务费用的100%。供应商每月7日前将上月实际完成劳务作业量和对应的劳务费用书以书面形式报送采购人，采购人收到书面资料14日内审核确认并书面答复供应商，若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交的书面资料有异议，应在答复中说明，供应商需在7日内补充材料或予以更正。采购人收到书面资料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供应商提交的劳务作业量和对应劳务费用。
（2）供应商自劳务作业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之日起14日内将包括合同最终总价款金额的全部结算资料提交采购人，包括有效的月度工作量结算资料等。采购人自收到供应商提交的结算资料之日起14日内审核确认并书面答复供应商，若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交的书面资料有异议，应在答复中说明，供应商需在7日内补充材料或予以更正。采购人收到书面资料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供应商提交的结算资料。
（3）每次请款时，需提供上一次请款周期内成交供应商向每一个服务人员支付劳务报酬的银行转账凭证（需包含收款人账户信息、金额及交易时间），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经审定的结算总金额因实际情况超出合同约定金额的,超出部分不得高于原合同金额的10%。
3.验收标准：​
（1）采购人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申请之日起7日内，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现场核实验收，验收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对现场的配合情况、安装情况；设备投入情况；现场完工后清理等劳务服务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签订验收确认单。
（2）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的要求及供应商响应文件相关承诺执行。
4.售后服务：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反馈及时调整服务方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期结束后，应提供一定期限的免费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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